
食品经营许可证怎么变更?

食品经营许可证载明的许可事项发生变化的，食品经营者应当在变化后 10 个工作

日内向原发证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申请变更经营许可。

经营场所发生变化的，应当重新申请食品经营许可。外设仓库地址发生变化的，食

品经营者应当在变化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原发证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报告。

申请变更食品经营许可的，应当提交下列申请材料：

(1)食品经营许可变更申请书;

(2)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副本;

(3)与变更食品经营许可事项有关的其他材料。

原发证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决定准予变更的，应当向申请人颁发新的食品经营

许可证。食品经营许可证编号不变，发证日期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作出变更许可决

定的日期，有效期与原证书一致。

食品经营许可证怎么延续?

食品经营者需要延续依法取得的食品经营许可的有效期的，应当在该食品经营许可

有效期届满 30 个工作日前，向原发证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出申请。

食品经营者申请延续食品经营许可，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1)食品经营许可延续申请书;

(2)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副本;

(3)与延续食品经营许可事项有关的其他材料。

县级以上地方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根据被许可人的延续申请，在该食品经营

许可有效期届满前作出是否准予延续的决定。

县级以上地方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对变更或者延续食品经营许可的申请材

料进行审查。

申请人声明经营条件未发生变化的，县级以上地方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可以不再

进行现场核查。

申请人的经营条件发生变化，可能影响食品安全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就

变化情况进行现场核查。

原发证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决定准予延续的，应当向申请人颁发新的食品经营

许可证，许可证编号不变，有效期自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作出延续许可决定之日起计

算。

不符合许可条件的，原发证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作出不予延续食品经营许

可的书面决定，并说明理由。

食品经营许可证怎么补办?



食品经营许可证遗失、损坏的，应当向原发证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申请补办，

并提交下列材料：

(1)食品经营许可证补办申请书;

(2)食品经营许可证遗失的，申请人应当提交在县级以上地方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网站

或者其他县级以上主要媒体上刊登遗失公告的材料;食品经营许可证损坏的，应当提交损

坏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原件。

材料符合要求的，县级以上地方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在受理后 20 个工作日

内予以补发。

因遗失、损坏补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许可证编号不变，发证日期和有效期与原证

书保持一致。

食品经营许可证怎么注销?

食品经营者终止食品经营，食品经营许可被撤回、撤销或者食品经营许可证被吊销

的，应当在 30 个工作日内向原发证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注销手续。

食品经营者申请注销食品经营许可的，应当向原发证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交

下列材料：

(1)食品经营许可注销申请书;

(2)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副本;



(3)与注销食品经营许可有关的其他材料。

有下列情形之一，食品经营者未按规定申请办理注销手续的，原发证的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部门应当依法办理食品经营许可注销手续：

(1)食品经营许可有效期届满未申请延续的;

(2)食品经营者主体资格依法终止的;

(3)食品经营许可依法被撤回、撤销或者食品经营许可证依法被吊销的;

(4)因不可抗力导致食品经营许可事项无法实施的;

(5)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注销食品经营许可的其他情形。

食品经营许可被注销的，许可证编号不得再次使用。


